
□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润操纵途径及对策

高海燕（高级会计师）

（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唐山 063018）

【摘要】2006年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引入“商业实质”概念，重启公允价

值，在一定程度上对会计理论与会计实践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但是，新准则对具体名词、量度及计量标准没有

作出严格界定，给予报表编制者较大的利润操纵空间。本文在分析新准则漏洞的基础上阐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会

计处理中存在的利润操纵方式，并提出若干反利润操纵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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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下

简称“现行准则”）的发布，特别是“商业实质”概念的引入

和公允价值的重启，推进我国会计目标从受托责任观向

决策有用观过渡的进程，促进了我国会计准则同国际会

计准则在理念上的趋同，也简化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会

计处理。但是，新准则对具体名词、量度及计量标准没有

作出严格且明确的规范，这给予报表提供者很大的利润

操纵空间。

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润操纵方式

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业务会计处理中，利润操纵方

式多种多样，但无一不是利用新准则对具体名词、量度和

使用标准的含糊规定及其给予会计从业人员选择权这两

种“漏洞”来达到的。

1. 商业实质判定标准的模糊性。现行准则规定，满足

下列两个条件之一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

①换入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在风险、时间和金额方面与

换出资产显著不同。②换入资产与换出资产的预计未来

现金流量，且其差额与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

相比是重大的。

何谓“重大”、“显著”？量度词只是在程度上简单提

及，准则并没有对“重大”、“显著”进行准确的量化。金额

方面的比较还有章可循，风险、时间方面应如何进行比

较，准则未提及。另外，应以何种折现率来预计换入资产

与换出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新准则中也只字未提。

商业实质是确定使用公允价值还是账面价值对换入

资产进行计量的条件之一，而计量属性又涉及是否应当

确认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所以商业实质的判定直接

影响损益。上市公司会计人员可以利用商业实质判定标

准的模糊性，在两种计量属性之间“游走”，从而达到操纵

会计利润的目的。

2. 相关税费会计处理方式不明确。新准则在“相关税

费”会计处理方式规定上也有失精确。在新准则中对于各

项税费的处理并没有具体和明确的规定，只是笼统地说

明“营业税等相关税费按照税收规定计算确定”。

是否应将所有相关的税费都计入到换入资产的成

本，现在在理论界中还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与换入

资产相关的税费，应计入换入资产的成本；与换出资产相

关的税费，应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此观点实质是将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交易分拆成换入资产的购置和换出资产的处

置，会计处理分别按照资产购置和处置的规定方法进行。

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不管是换

入环节发生的还是换出环节发生的相关税费，凡是由换

入方支付的相关税费都应计入换入资产成本。这种观点

在实质上将换入环节和换出环节融为一体，没有资产的

换出就谈不上资产的换入。

从会计基本原理上，第二种观点更为合理，因为非货

币性资产交换本身是双方自愿、互惠互利的一次性交易，

不应割离交易本质将其分拆成两次流向不同的交易。但

是，若以第二种观点中的方法进行会计处理，会高估利润

或低估损失，这有悖于会计谨慎性原则。

上市公司在此漏洞上可以进行利润操纵。欲提高利

润，粉饰财务报表，则可以使用第二种处理方法；欲降低

利润，减轻所得税税负，则可以使用第一种处理方法。

3. 涉及补价时换入资产成本计算方法模棱两可。当

涉及补价时，新准则规定当换入与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

都可靠计量时，应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加上补价、相关

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只有在确凿证据证明换入资

产的公允价值更可靠时才以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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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确认相应的资产成本。这里出现一个问题：何种证据可

以作为“确凿证据”？由于会计准则对换出资产的公允价

值加补价不等于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的情况未作具体

说明，使得“确凿证据”并不确凿。

甲乙公司经协商，甲公司以其自用的一辆轿车换取

乙用于生产的设备一台。交换日，轿车账面价值 100 000
元，已累计折旧20 000元，公允价值为100 000元；设备账

面价值 150 000 元，已累计折旧 50 000 元，公允价值为

120 000元。为使交换更加平等，同时考虑到甲公司存在

的资金紧缺问题，甲乙公司协商由甲公司支付给乙公司

补价10 000元，不考虑相关税费和清理费用。如以换出轿

车的公允价值加上支付补价作为换入设备的成本，则

甲公司应确认的营业外收入=100 000+10 000-（100 000-
20 000）-10 000=20 000（元）。但是若甲公司认定有“确凿

证据”证明以换入设备的公允价值入账更为可靠，甲公司

就应确认营业外收入=120 000-（100 000-20 000）-10 000=
30 000（元）。由此可见，上市公司可以在“确凿证据”上大

做文章，虚增会计利润，粉饰财务报表。

4. 对关联方关系范围及影响未作详细说明。新准则

规定，在确定非货币资产交换是否具有商业实质时，企业

应当关注交易各方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方关系。关联方关

系的存在可能导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具有商业

实质。何种交易应界定为“关联方关系”？该规定中的“关

联方关系”同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的“关联方关系”范围

是否一致？“可能”的程度有多大？上市公司完全可以利用

这些未明确界定范围和影响的漏洞，将关联方交易“包

装”成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从而对利润进行操控，实现自

身的利益。

有时即使对“关联方关系”加以明确界定，也未必能

完全控制上市公司利润操纵行为。例如，为了各自利益，

甲乙公司（无任何关联关系）可以签订这样一份协议：甲

乙公司协议相互提供一次“非货币性资产交换选择权”，

该选择权规定一方向另一方换出公允价值较高的固定资

产或产品，而换入公允价值相对较低固定资产或产品，并

收取少量补价，当一方首先执行选择权后，另一方需要在

一定期限内执行自己的选择权，超过期限后选择权失效。

这样，甲公司（乙公司）就可以在公司预计亏损的年度里，

通过使用“选择权”进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减少亏损，

甚至转亏为盈，以达到对财务报表进行粉饰的目的。当

然，上述例子中只存在甲乙两方，如果有更多的利润操纵

“需求者”加入这份协议，所有的交易就形成了一个“蜘蛛

网”。对局外人而言，只有当所有的“蜘蛛网”编制完成之

后，这种利润操纵的“串谋”才有可能得以显现。

二、反利润操纵行为对策建议

上市公司可以利用上述准则中存在的四点“漏洞”，

对利润进行操纵，因此准则方面有必要在细节上设置更

明确的限制，监管机构与相关部门也应完善现有的监管

体系和处理办法。

1. 准则层面的完善。

（1）商业实质判定问题。对“重大”、“显著”要明确予

以量化，量化标准可以是一个金额、一个比例，甚至是一

个无量纲数。针对不同规模、不同行业，量化标准可以做

出适当变化。另外，对于风险、时间，规定相应的量化模型

及方法，并制定量化标准。

（2）相关税费会计处理问题。针对上文中提到的两种

相关税费会计处理方法中，第二种方法会高估利润，第一

种会计处理方法能为报表使用者提供可靠的会计数据，

应为准则所规定。

（3）涉及补价时换入资产成本计算方法问题。针对

“确凿证据”的界定不明确问题。第一种规范方法是明确

规定使用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加

上（减去）补价两者之一或者是两者孰低计入换入资产成

本，这种方法虽能有效控制利润操控行为，但是提供的会

计信息却在一定程度上失去相关性。第二种规范方法是

对“确凿证据”进行明确界定，让上市公司遵循准则自行

选择以何种方法计算换入资产成本，这种方法更为可行。

2. 会计科目设置层面。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会计处理

通过“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对利得和损失进行归

集，然后计入利润总额。这样，在利润表中，就很难看出

“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中有多大部分是由非货币

资产交换导致的。如果设置新的会计科目“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利得”、“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失”，通过这两个科目

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业务中的利得和损失进行归集，并

在利润表中单独列示出来，也有助于报表使用者注意非

货币性资产交换交易是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利润大小，

甚至盈亏。监管机构和相关部门也可对这两个科目实施

监控，控制上市公司利润操纵。

3. 监管机构和相关部门层面。监管机构应主动识别

各种利润操纵方式，制定相应的监管条款，不断完善反利

润操纵监管体系，并对此体系进行控制。另外，相应的处

理办法和处罚措施也必不可少。监管机构应对严重扰乱

资本市场的利润操纵行为进行处理，杀鸡儆猴，以促进资

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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